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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及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16青国信”）、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17青信Y1”）、青岛国信发展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

（以下简称“18青信Y1”）、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18青信Y2”）、

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2018年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

（以下简称“G18青信1”）、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9年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G19青信1”）的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以下简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文件，以及青岛国信发展（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出具的公告及相关文件等，由“16

青国信”、“17青信Y1”、“18青信Y1”、“18青信Y2”、“G18青信1”、“G19

青信1”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河证

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国银河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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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作为“16青国信”、“17青信Y1”、“18青信Y1”、“18青

信Y2”、“G18青信1”、“G19青信1”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16

青国信”、“17青信Y1”、“18青信Y1”、“18青信Y2”、“G18青信1”、“G19

青信1”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

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的约定，中国银河证券现就发行人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发生变更情况报告如

下： 

一、本次重大事项情况 

发行人于2020年5月11日发布《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涉及重

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具体情况如下： 

（一）青岛国信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青岛德诚矿业有限公司的民事诉

讼 

1、诉讼基本情况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青岛国信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产管理

公司”）与青岛德诚矿业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 

2、诉讼进展情况 

2014年5月16日，资产管理公司与青岛德诚矿业有限公司签订《周转金服务

合同》，合同约定资产管理公司向青岛德诚矿业有限公司提供7,700.00万元周转

金融资，期限自2014年5月16日至2014年5月22日。上述合同债务由青岛佳欣置业

有限公司、德正资源控股有限公司、陈基隆和胡庆林作为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合同到期后，青岛德诚矿业有限公司尚欠借款本金人民币4,570.46万元未偿

还，资产管理公司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

年12月2日作出判决，判决青岛德诚矿业有限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资产管理公司借款本金4,550.00万元及逾期利息和律师费等，保证人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2015年6月末，上述案件一审判决已生效，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就

上述判决查封被告方相关资产，案件进入执行阶段。2017年资产管理公司向青岛

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追加山东鲁北海生生物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现青岛市中级

人民法院已冻结山东鲁北海生生物有限公司持有的相关股权，划扣银行账户款项

160.32万元支付给资产管理公司。2020年1月，资产管理公司已与山东鲁北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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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有限公司签署执行和解协议，鲁北公司已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和解款项2910

余万元。 

（二）青岛国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与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许德来

的民事诉讼 

1、诉讼基本情况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青岛国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资本公司”）

与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许德来的民事诉讼。 

2、诉讼进展情况 

2017年4月20日，国信资本公司通过认购西藏信托计划参与中珠医疗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大宗交易项目，总投资金额3亿元。中珠

医疗大股东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集团”）提供差额补足

及回购担保，并履行期间动态补仓义务，许德来提供连带担保责任。中珠医疗因

谋划重大资产重组自2018年2月1日起停牌，2018年4月20日，信托计划到期，因

中珠医疗处于停牌状态，信托计划无法清算退出，经风险处置会决议，国信资本

公司可在收取预期收益及罚息（1,427.57万元）的基础上，同意信托计划延期至

2018年5月15日。2018年5月18日，国信资本通过深圳鸿基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知中珠集团、许德来，要求中珠集团、许德来回购国信资本信托受益权。2018

年6月13日，国信资本公司对中珠集团、许德来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并申请采取保全措施。中珠医疗股票复牌后，国信资本公司按照信托合同约定对

股票处置。2018年8月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将该案件移送至北京市第三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18年12月28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中珠集团、

许德来向国信资本公司支付差额补足款58410767.01元及违约金等。一审判决后，

被告提出上诉。2019年8月1日，二审开庭审理。截至2019年12月末，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出具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久实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先进清洁电力技术研究有

限公司的民事诉讼 

1、诉讼基本情况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久实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实租赁

公司”）与深圳市先进清洁电力技术研究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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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诉讼进展情况 

2017年9月27日，久实租赁公司与被告深圳市先进清洁电力技术研究有限公

司签订《商业保理合同》，约定久实租赁公司为被告深圳市先进清洁电力技术研

究有限公司提供融资额度为壹亿元整的一次性应收账款融资保理服务，保理融资

期限为2017年9月28日至2018年9月28日。被告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再喜、陈银卿、陈乐伍、房县猛狮光电有限公司、汕头市澄海区沪美蓄电池有

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各被告经营情况恶化，久实租赁

公司要求被告深圳市先进清洁电力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提前回购应收账款，但各被

告未按约履行支付回购款的合同义务。2018年12月25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2018）鲁02民初1463号一审判决深圳市先进清洁电力技术研究有限公司向久

实租赁公司支付融资本金1亿元及利息等。一审判决后，被告提出上诉。2019年8

月1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终1098号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截至2019年12月末，久实租赁公司已完成债权对外转出。 

（四）国信资本公司与徐佳东等的民事诉讼 

1、诉讼基本情况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国信资本公司与徐佳东等的民事诉讼。 

2、诉讼进展情况 

2018年3月26日，国信资本公司与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长安信

托·北信财富尊享9号定增单一资金信托信托合同》，约定国信资本公司认购总

规模不超过1亿元的信托单位，信托期限为30个月。信托资金将通过资产管理计

划投资于定向增发的跨境通股票。国信资本公司与被告徐佳东、李俊秋、杨建新

签订《差额补足协议书》，约定被告承担差额补足义务。根据《差额补足协议书》

约定，三被告应履行差额补足、动态补仓义务，并于2018年10月10日前依照《差

额补足协议书》约定全部受让信托计划份额并足额支付受让价款，但三被告仍未

履行义务。2018年10月29日，国信资本公司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8

年12月26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被告徐佳东、李俊秋、杨建

新应分期支付信托份额受让价款本金及利息等。截止2020年2月，被告已完成全

部款项支付。 

（五）青岛国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烟台屯德水产有限公司、山东东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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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车轼、宋政华、车志远委托

理财合同纠纷案 

1、诉讼基本情况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青岛国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担保公司” ）

与烟台屯德水产有限公司、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东方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车轼、宋政华、车志远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 

2、诉讼进展情况 

2017年11月，烟台屯德水产公司在山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发行鲁金商融·商

票通东方海洋2017年第01期票据收益权产品（出票人东方海洋集团，承兑人东方

海洋）。国信担保公司购买了此项票据收益权，金额为5,000万元，产品起止日

期为2017年11月30日至2018年11月30日，年化收益率9%，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此款项逾期未收回。2018年12月，国信担保公司与烟台屯

德水产公司签署展期协议书，2019年5月30日前偿还本金及收益5,675万元。2018

年12月，国信担保公司该票据收益权金融产品以5,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资产管

理公司。目前已全额计提坏账。该案件于2019年8月20日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立案。截至2019年12月末，双方已达成和解，法院根据双方和解意见出具《民事

调解书》。截止到2020年2月，被告已完成款项支付。 

（六）国信资本公司诉王志成、孟洋、高赫男、王艳信托纠纷案 

1、诉讼基本情况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国信资本公司诉王志成、孟洋、高赫男、王艳信托纠纷

案。 

2、诉讼进展情况 

2018年3月26日，国信资本公司与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方

信托”）签署了《北方信托-瀛海一号单一资金信托信托合同》（合同编号：

2018DYXT0036，简称“《信托合同》”）。合同约定国信资本公司作为瀛海一

号信托的委托人，信托资金为2亿元，信托期限为30个月。信托资金通过万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的“万家基金瀛海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兴民智通定增。2018

年 3月 23日，国信资本公司与四名被告分别签署编号为XMZTQD-001和

XMZTQD-002的《差额补足协议书》，四名被告承诺为国信资本公司提供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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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仓、特定情形下的收购、差额补足及投资收益支付的义务。2019年7月22日，

兴民智通股票收盘价下跌导致信托单位净值低于《差额补足协议书》约定的止损

线（信托单位净值=0.8元），四名被告应于2019年至2019年7月24日9:00前追加补

仓资金至瀛海一号信托，但未补仓。 

2019年8月20日，国信资本公司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保全，

起诉后，四名被告支付国信资本6000万元。2019年9月21日，双方签署《和解协

议》，约定四名被告分期向原告支付价款，于2019年10月11日前，向国信资本公

司支付5,157.33万元；于2019年10月31日前，向国信资本公司支付10,200.00万元

及全部违约金。截至2019年12月末，双方达成和解，法院根据双方意见出具《民

事调解书》。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履职情况及相关联系方式 

（一）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中国银河证券作为“16青国信”、“17青信Y1”、“18青信Y1”、“18青

信Y2”、“G18青信1”、“G19青信1”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

资人的利益，积极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特

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二）联系方式 

发行人：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15号 

联系人：孔怡 

联系电话：0532-83093765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2层 

联系人：余俊琴、胡光昭 

联系电话：010-66568411 

（以下无正文） 

 

  






